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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城建大学文件  
 

天城大政〔2020〕67号 

 

关于印发《

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《天津城建大学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》已经

2020 年 9 月 3 日第 27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天津城建大学 

2020 年 9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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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经 2020年 9月 3日第 27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)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为提高学校贵重仪器设备利用率和投资效益，充分

发挥其在教学、科研及社会服务等工作中的作用，实现资源开

放共享，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（教高〔2000〕

9 号）和市教委《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津教委办〔2016〕100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各单位拥有的单价在人民币 10 万元（含）以

上，具有开放服务功能的仪器设备或机组，均列入开放共享服

务范围；对单价不足 10万元，但具有通用性、性能良好的仪器

设备原则上也应对校内外开放使用。 

第三条 学校贵重仪器设备实行专管共用、资源共享，在保

证自身教学、科研使用的同时，应对校内不同专业、学科、部

门及校外开放。并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仪器设备在教学中的作用。 

 

 

第二章  管理体系及设备使用 

 

第四条 学校成立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领导小组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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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由校长担任，副组长由分管国有资产和教学的副校长担任，

成员包括：国有资产管理处、财务处、教务处、科技处、发展

规化与学科建设处、审计处、督查室及贵重仪器所属单位负责

人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地点设在国有资产管理处，负责学

校贵重仪器设备的管理、考核、使用效益分析等工作。 

第五条 学校各单位负责本单位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

作的实施。贵重仪器设备的管理应严格按照《天津城建大学实

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天城大政〔2016〕103号）的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六条 学校各单位应在确保完成学校安排的实验教学任

务的前提下，对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提出申请；贵重仪器设

备所属单位如未申请开放共享，但学校认为应开放共享的贵重

仪器设备，由贵重设备主管部门与贵重仪器设备所属单位商定

后列入开放共享范围。 

第七条 贵重仪器设备所属单位应确保开放共享贵重仪器

设备运行良好，积极满足用户的合理使用要求，努力提高贵重

仪器设备的使用率。 

第八条 用户使用开放共享贵重仪器设备须事先向贵重仪

器设备所属单位提出预约申请，并按预约时间使用。如因用户

原因未能按时用机，造成样品、试剂等浪费，发生的费用应由

用户支付。 

第九条 贵重仪器设备使用完毕，用户及管理人员应认真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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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贵重仪器设备使用记录，并及时清理所用物品。 

 

第三章 收费管理 

 

第十条 学校供校内教学使用的贵重仪器设备不得收费。其

它使用开放共享的贵重仪器设备均实行有偿服务，国家或行业

有收费标准的按照统一收费标准执行；没有统一收费标准的，

贵重仪器设备所属单位可根据设备运行成本和市场情况自行确

定并公示收费标准。 

第十一条 对校内用户按收费标准的 50％收取贵重仪器设

备服务费，通过转账方式进行费用结算。 

第十二条 贵重仪器设备服务收费由财务处统一收取。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直接向用户收费，违反规定者，将按有关规定

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贵重仪器设备服务收费，贵重仪器设备所属单位

可提取 70％，贵重仪器设备服务费所属单位提取收入累积达到

20 万元，学校可以根据贵重仪器设备所属单位申请增加所属单

位提取比例，最高可至 90％。剩余部分学校留用。 

第十四条 划归贵重仪器设备所属单位的贵重仪器设备服

务收费实行专户管理，主要用于单位所管理的: 

（一）贵重仪器设备的运行、维护、维修、改造、功能开

发；仪器计量检定费、材料消耗费和办公费（不超过贵重仪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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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服务收费的 5％）; 

（二）贵重仪器设备管理人员技术培训、行业交流、学会

交流和贵重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取得行业资格证书的费用； 

（三）贵重仪器设备所属实验室环境改造、维修和修缮；  

（四）贵重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必要的个人专项绩效。个人

专项绩效支出不得超过提取收入的30％,贵重仪器设备服务费

所属单位提取收入累积达到 20万元可申请提高至 40％。具体

分配办法由贵重仪器设备所属单位制定。 

第十五条 学校提取的费用主要用于推动贵重仪器设备开

放共享工作和对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进行良好的单位

给予经费上的支持。 

 

第四章 工作考核 

 

第十六条 每学年初对上一学年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进

行考核，考核标准按照学校贵重仪器使用效益考核文件执行。 

 

第五章  附则 

 

第十七条 未列入开放共享管理的其它仪器设备或设施对

外开放共享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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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天津城建大学贵重

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暂行办法》(天城大政〔2018〕63号) 同

时废止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天津城建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16日印发   


